
雅寳（以下簡稱本公司）舉行的美術品的競投活動（拍賣）遵從本規則進行。委託本公司進行銷售者，提出
購買意向者，和本公司間建立買賣合同者及其他有關人員必須承認和遵守此規則。但與本公司間另有協議者
優先本公司與協議人之間行協議。

競投人競投人規則規則

■■  第一條　原則
① 本公司舉辦公開拍賣活動，希望參加者原則上經事前申請或當日辦理會員登記後均可自由參加。但本

公司有權酌情拒  絕參加競買並無須告知理由，並根據需要對本規則內容進行變更。
② 參加競買者須通讀本規則，無條件遵守規則規定內容，與本規則有關的任何權限均歸本公司所有。
③ 本公司對拍賣作品的真偽不承擔任何責任。競買人希望購買時，請自行判斷後申請競買。

■■  第二條　圖錄
① 本公司面向希望參加拍賣活動者製作商品圖錄。本圖錄僅供參加者參考，所刊登的商品照片及說明僅

為本公司之評價意見，不作為買賣依據的任何擔保。因此本公司對圖錄刊載的內容不承擔任何法律上的
義務。所刊載圖片，未必能正確表現實物的色調和色彩，破損等真實情況。

② 本圖錄刊登的內容，有可能未經預告即進行變更。變更時，拍賣當日以書面或者口頭通知變更內容。
如有此類情況發生，即以變更後的內容進行拍賣。

③ 請參加者充分理解商品圖錄無法完全傳達標的作品訊息這一事實，在此前提下參加競買。本公司鄭重
建議，各位參加者應盡可能參加預展會，親自審看擬購買作品，自行判斷後參加競買。成交後不得以圖
錄刊載訊息與實務不符為理由解除買賣合同。

■■  第三條　會員登記等
① 希望參加拍賣者須預先對本公司提示證明身分的證件（駕駛證，護照等），填寫地址，姓名等記載有本

公司指定的必要項目的書面表格，進行會員登記。
② 希望參加拍賣者須事先或當日在會場接待處，交納保證金（委託保管金）現金100萬日元。本公司開具

委託保管金收據，並發放競標牌給交納保證金者。如成為買受人需支付貨款時，從該保證金中優先扣除
貨款金額。保證金不附利息。退還時由委託保管者本人歸還競標牌時憑收據領收。如交納保證金者和收
據返還者不符，或遺失收據時，本公司將一直保管保證金到本公司認為有足夠理由返款為止。

③ 任何情況下，如本公司認為參加者對拍賣活動的進行造成障礙時，有權拒絕或取消參加者的登記。

■■  第四條　會場規定
① 在預展會及拍賣現場做出擾亂公共風紀的言行舉止者請予退場。
② 原則上拍賣當天或前一天舉行預展會。預展會場和具體日期等詳細信息通過本公司主頁或宣傳手冊告

知。預展會盡可能提供對實物調查有幫助的服務，但拒絕對展出作品造成損傷的調查。
③ 對預展會場的入場希望者，本公司有權利確認其姓名及身分並請求出示身分證等。根據本公司的判斷，

無須告知理由，有權拒絕其進入預展會場。

■■  第五條　拍賣活動的營運、規則等

１．會場參加
① 拍賣會原則上可自由進出會場。拍賣結束後，應立即將競標牌返還接待處。
② 為了拍賣順利進行，本公司有權利酌情判斷禁止任何入場者入場，並無須告知理由。
③ 拍賣師（拍賣人），有權利斟酌決定在拍賣會場一切拍賣活動營運相關的事項。該事項包括拍賣開始價

格的決定，競買價格幅度的決定，成交者的決定，拒絕等決定權。包括參加者的所有有關人員須服從拍
賣師的裁定。

④ 拍賣師認定的最終的最高金額競買人為買受人。拍賣師落槌後決定買受人。此時本公司作為買主的代
理人和買受人之 間買賣合同成立。

⑤ 本公司舉辦的拍賣活動是以競買方式進行的參加者登記制的拍賣活動。拍賣當日舉起本公司提供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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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牌表明購買意向。參加者離開會場時，須向本公司歸還競標牌。本公司向買受人收取每個編號商品每
件拍品成交價格（落槌價）的18%計算，同時此傭金需另加消費稅。

⑥ 本公司對拍賣後的商品不接受任何其他公司的出售委託。即使買賣合同成立後，本公司根據情況亦有
優先解除該合同的權利。同時沒有明確提示理由的義務。

２．不在場競投的參加
① 本公司建議競買人親自出席當日的拍買會。如不能出席也可採用書面或電話的方式參加競投。本公司

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拒絕接受競投的權利。
② 希望以書面委託參加競投者在規定日前交納保證金（委託保管金200萬日元）並完成登記。在指定日期

前如未能確認保證金到帳，則登記申請無效。請郵寄或傳真拍賣圖錄末頁的《競投委託書》，在郵寄或
者傳真後務必向本公司電話確認是否收到參加申請。

③ 可以通過會場直通電話參加競買。因為本公司員工的人數及電話數量有限，請在拍賣會召開的規定日前，
向本公司提出希望參加電話競買的申請。希望參加電話競買者，請在規定日前交納保證金（委託保管金
200萬日元）完成登記。在指定日期前如未能確認保證金到帳，則申請無效。詳細情況請在申請時確認。
如由於以下原因造成競買沒有成功，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I.  線路等機器故障。
II.  該編號商品在拍賣時由於某些原因沒能取得和申請者聯繫。
III. 不符當日現場的競標狀況，被拍賣師認為無更高金額的競買意願。

■■  第六條　成交和付款
① 原則上拍賣後的結算為成交日當日，用日元現金或所指定的信用卡結算。只有在本公司認可情況下才

可日後進行匯款結算。請在7日以內匯款。關於匯款帳號等，請事前確認或當日向接待處詢問。買受人

向本公司支付的購買貨款，應為成交拍品的落槌價和本規則第5條1.會場參加所規定的傭金以及傭金的

消費稅三者合計總額。日後匯款支付時，由買受人負擔匯款手續費。超過支付期限不匯款時，每天按支
付金額的0.1％加算延遲利息。

② 買受人應向本公司支付商品價格（成交價格）以及本公司的傭金和傭金的消費稅之三者的合計金額。
③ 被拍賣師認定為最高金額的競買人成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如本公司同意取消時，應按成交價的

30％支付罰金。協商也難以解決的情況下，將通過大阪地方法院依照法律程序處理。有關訴訟的全部的

費用，由買受人負擔，同時取消會員登記禁止今後參加拍賣活動。 
④ 競投結束，落槌價決定之後，本公司不受理任何投訴索賠。 

■■  第七條　商品的領取
① 成交作品的所有權，自本公司確認已全額收到購買價款之時起即歸買受人，買受人領取成交商品即為

買賣完成。成交商品在結算後交貨。
② 買受人在買賣成立（拍賣人作為最高金額購買人落槌）後， 承擔商品風險。（非歸本公司責任事由造成

的毀滅，遺失，盜失，毀損，污損的責任由買受人承擔）
③ 買受人完成貨款等的支付且本公司向買受人交貨之前所有權不屬於買受人。在買受人付清購買貨款等，

本公司向買受人交貨時起該商品的所有權轉移為買受人所有。
④ 本公司對買受人交貨前，如發現商品為盜竊品，遺失品，有聲稱實際所有人的第三者請求返還或是法

律規定的禁止買   賣商品（包含所持禁止）時，本公司有權無須通知解除買賣合同。此時本公司無息返
還買受人所支付的購買貨款，買受人對本公司不得要求賠償損失或其他要求。 

⑤ 買受人領取作品後不得向本公司提出關於商品差異，髒污，傷痕，破損等瑕疵的任何要求和索賠。
⑥ 萬一本公司將錯誤的作品交給買受人，本公司有權要求買受人歸還該作品。買受人應迅速要求返還物品。
⑦ 華盛頓公約規定的使用保護動物的作品（象牙，珊瑚，犀牛角，鱷魚皮等）不能帶出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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